附件：

苏州大学研究生学位授予仪式
注意事项和要求
学位授予仪式是神圣而庄重的重大活动，体现和强调知识的尊严、学位的尊严、大学的尊严，请与会人员自觉遵守以下事项和要求：
1、参加学位授予仪式的毕业研究生必须获得相应学位，方可自愿提出申请，由所在学院（部）分学位委员会主席批准；未获得学位者可在获得学位以后，按以上程序申请参加下一年度的学位授予仪式。未毕业者不得申请，一位学生只能申请一次。申请者不得缺席、迟到、早退。
2、穿着正装。所有与会人员必须穿着正装，衣着不正者不得入场。学位获得者应着正装并在正装外正确穿着学位服入场；
3、自觉遵守会场纪律，服从工作人员引导；
4、自觉维护场内秩序，不要喧哗及随意走动；
5、保持会场整洁，不随意乱丢杂物；

6、关闭手机等通讯工具；
7、仪式开始时奏唱国歌请大家一起唱；

8、获学位的同学在工作人员引导下，按顺序上台接受学位，台下的全体师生请热情鼓掌祝贺；

9、获学位同学的照片由学校统一拍摄，并分发到各学院，请勿自行上前拍照；
10、授完学位的同学请回原位就座，不得提前离场。
